
中欧社会论坛章程

首届中欧社会论坛于 2005 年在中国南沙成功举办，它使一个即兴活动变成了中
欧社会之间对话的长期动力。本文是关于这一对话机制的宪章。

2008年 6月 6日

简要

论坛宪章包括 3个部分：前一、二部分为论坛目标和伦理，也是论坛不可动摇的基石；第三
部分为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具有可变性，但必须基于可持续性的原则之上。

1. 目标

使中欧社会从各自经验与思考中汲取营养，从而适应时代变迁，共同探索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

使中欧社会的各种力量动员起来，通过两大区域的社会对话，为建立合理、民主和高效的世
界共同体和世界治理做出贡献，积极促进世界的和谐、和平与团结一致；

激发世界其它地区和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对话。

2. 伦理

确保对话在相互尊重中进行。它超越了传统的外交或经贸的交流形式，以透明、率直的对话
促使各社会将自己的亲身经验介绍给对方，并相互借鉴。

使双方社会的对话交流变成推动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和机构，他们重视经验共享，拥有
未来眼光，正在或曾经在各自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过去的分析评判不针对某人或某个文明，而是目的在于共同展望未来。

本论坛无意替代以往存在的各种双边交流合作，因为各自都不乏其存在的理由。本论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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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话空间，旨在推进新型的交流合作，使各社会找到独特的合作模式，论坛自身无需成
为这些合作的直接参与方。

本论坛无意构建针对第三者、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中欧联盟。相反，它期望自己所推动的交流
能够有利于其他地区间或全世界范围的社会对话。

论坛与会者以个人名义参与讨论，必要时可对其身份保密。论坛不是任何机构表达立场的场
所，因为此类机构已经拥有足够的交流 空间。当言论自由的原则与发言者的行政职责不相
容时，论坛给予那些年长的、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以优先发言的机会，而且他们本人也不因
当前职务而必须承担保 持沉默的义务。.

论坛主张多元化，这一点体现在应邀参与对话的人员方面，包括他们所代表的哲学、政治或
宗教观点。

论坛注重多元与统一结合的伦理观。人人都应接受对方的独特性。从全局而言，所有与会者
应树立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探讨可持续性和团结一致的世界治理的使命。

3. 工作机制

上述目标与伦理构成论坛不可触犯的章程。如果不严格遵守上述内容，任何人都不得利用论
坛或使用论坛这一“标签”。

3.1. 延续首届论坛的原则，八位创始人是该章程执行的保证人。一旦章程在履行过程中出现
分歧时，由八位创始人做出最后裁定。

基于首届论坛，八位创始人是该宪章执行的保证人。一旦宪章履行方面出现意见分歧时，由
八位创始人做出最后决定。他们分别是：

● ·吴建民先生，前大使，现中国外交学院院长

● ·何建立先生，霍英东基金会秘书长

● ·宋新宁先生，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 ·陈彦先生，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

● ·米歇尔·罗卡尔先生，法国前总理，第一届论坛（南沙）欧洲代表团主席

● ·乔治·贝尔图安先生，让·莫内办公室前主任，欧洲运动组织荣誉主席

● ·皮埃尔·卡蓝默先生，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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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张万亭先生，前欧盟驻世贸大使

当上述创始人中任何一人辞职或谢世时，保证人团体按 2/3 多数决定增补新成员。

3.2. 讨论小组的组织工作

中欧社会论坛是两个社会各个行业面对共同关心的问题所进行的持续性对话。为了保证多样
性和统一性的两个目标，讨论组分为主 题讨论小组和社会职业讨论小组两大类。这些讨论
组的组织工作由中国和欧洲的组织者或机构承担。每个讨论小组都应尽可能地联合双方社会
的四种类型的合作伙 伴，即：地区机构（地域范围）、大学或研究中心 (学术合作)、社会
网络 (社会合作) 以及双方社会的中介或媒体 (媒体合作)。讨论小组拥有高度自主权，在遵守
论坛章程（即论坛目标、 伦理和工作机制）的条件下，充分享用中欧论坛的标识。

3.3. 两年一度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行的论坛双年聚会，旨在总结、提升两个社会间的长期对
话。

两年一度的双年聚会的组织工作由当地的主持人和另一方共同磋商确立。双年聚会旨在提升
两个社会间长期对话的能见度和影响 力，听取各讨论小组的工作综述和展望未来的前景。
双年聚会结束之后的后续工作也同等重要，无论是针对筹备文件的价值和讨论小组的工作成
果，还是面对新的合 作远景。

3.4. 论坛的统一性归功于共同的工作平台和方法。

确保论坛协调性与永久性的工具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更新。这些工具包括：一个中英
法三语网站；一个共同信息资料库 （参会者个人资料、文献、工作方式等…）和组织过程
的方法以及小组讨论综述的共享。

3.5. 为论坛集资和寻求机构支持是每个参与者的责任

论坛小组负责人负有寻找经费来源的职责，不过，这也应该是论坛每个成员的责任。尤其每
个讨论组的组织者更应该担负寻求机构和经费来源的责任。

3.6. 中欧论坛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和欧洲政府之外的民间创意，但它同时也寻求公共部门的认
可、尊重与支持。

中欧社会论坛不是任何政府、公共机构或私营企业的产物。它是社会组织独立创意、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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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成果。无论在公共权力或私营企业之间，论坛扮演的是不可或缺的辅助角色，而不是处
于其对立面。论坛提供了一个有结构、汇聚各种创意的自由对话空间。

3.7. 论坛管理：与时俱进、共同治理的运作模式。

自 2005年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创立中欧社会论坛和霍英东基金会承办第一届论坛以来，各
方都认为论坛应该朝共同治理的运作模式演进，使长期支持并参与论坛的个人或者机构，都
能为论坛的目标和行动继续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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